
先進的電子收費、落後的服務品質 
 
 

消費者行經高速公路時，因「e 通機」故障，而發生於 4 個收費站欠費未繳

之情形，然事後業者卻個別以掛號寄出 4 張補繳通知單，並計收 4 筆作業處理費，

消費者無法接受，而向消基會申訴，最後業者同意自行吸收作業處理費。  

 

案情：  

本人因通行往來需要，裝設 A 公司推出的電子自動收費系統 e 通機。民國 96 年

7 月 1 日下午，本人駕駛內人名下所有的自用小客車，由北往南行駛於國道 3 號

高速公路，沿途行經樹林、龍潭、後龍、大甲四個收費站。  

當車行至台中縣清水鎮附近路段時，本人因電子收費卡片故障，無法正常扣款，

將車開到清水休息站 A 公司服務處更換。嗣後即收到 A 公司以相同的車主、住

址，寄發的「補繳通行費及作業費通知單」4 張，除應繳交每站通行費各 40 元

外，每筆再各加收 40 元的追繳作業處理費。  

本人對 A 公司加收作業處理費的制度，深感不合理，因錯不在我而是 A 公司，

雖未扣到款，本應補繳費用，然同一天所發生的故障情形，為何要向本人收取 4

次追繳作業處理費？故請求消基會中區分會代為協調此不合理制度，以免更多消

費者受損。  

 

消基會處理：  

消基會受理消費者申訴後，即將申訴函轉 A 公司。A 公司於 8 月 30 日正式回文，

說明其處理欠費及補繳作業費的依據及流程，且在 8 月 23 日，由該公司客服中

心與消費者聯繫，除表達歉意外，並願意吸收作業處理費。消費者亦同意採用郵

寄信用卡繳款單方式補繳欠費，本案乃告結案。  

 

消基會說明及建議：  

一、依「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」第十五條規定：「汽車通行於應繳通行費之

公路，經收費站不依規定繳費者，徵收機關應向其追繳通行費及加收追繳作業費

用，追繳作業費用包含車籍資料查詢費、照片費、帳單列印費、掛號郵資費、人

工作業費及繳款手續費。」故若有用路人未依規定繳納通行費者，徵收機關得依

法追繳通行費及作業費。  

二、再依 A 公司與國道高速公路局（以下簡稱高公局）簽訂的「高速公路電子

收費系統建置及營運契約」約定，A 公司可依高公局的委託，辦理通行費的追繳，

並加收作業處理費 40 元。又 A 公司與消費者之裝機契約中，亦有載明若屬欠費，

需加收 40 元的作業處理費。  

為確保客戶權益，A 公司亦已律定，若扣款交易異常的原因為系統或設備因素所



致（非使用者因素），則僅追繳其未繳的通行費，不加收作業處理費。但為避免

用路人因善意或偶發性因素欠費，寄出帳單後仍需負擔作業處理費，A 公司與高

公局協商後，另訂每月 15 日前的欠費於當月 27 日前，每月 16 日後的欠費於次

月 12 日前，用路人若主動前往 A 公司直營門市補繳欠費，將免收作業處理費。  

三、本案中，加收作業費不合理之處，在於同一車主、車號，以及同一旅次的各

收費站欠費（暫不論是否可歸責於使用者之因素），A 公司分別以個別的掛號通

知單寄出，有程序重覆、耗費人力物資之虞。以本案而言，消費者因此趟行程欠

費，共收到 4 張補繳通知書，必須重覆繳納 4 次的作業處理費，因而認為不合理。  

所謂追加作業費用，如前所述，係包含車籍資料查詢費、照片費、帳單列印費、

掛號郵資費、人工作業費以及繳款手續費。在本案中，同一車主、車號、時段（同

一天下午），以及相同的郵寄地址，A 公司若電腦作業處理得當，可將所有欠費

一次列印於同一通知單，而不致增加作業費用，一來可節省 A 公司作業手續，

二來可減少用路人的費用支出，一舉兩得。在此呼籲電子收費業者，在系統建置

及作業上，應修改此一不合理現象，以減少用路人的不便及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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